
1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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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utive Yuan, R.O.C.(Taiwan)

防止貯存系統污染地下水體
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辦法

【法規篇】

簡報者：土污基管會

日期：110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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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貯存系統辦法說明

⚫ 各章節重點規定

01

結語02

⚫ 本次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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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存系統辦法說明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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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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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油場

法規 水污法18條/水措辦法

管制
對象

法規 水污法33條/地下儲槽辦法

管制
對象

地下儲槽

整
併
管
理

既
有
規
定

貯存設施

設置防污設施

設置監測設備

監測紀錄申報

定期巡查檢視

預防疏漏器材

法規 水污法33條/貯存系統辦法

修正
重點

新增

整合

整合

整合

(地上儲槽及貯存容器)

新增

(地上儲槽+貯存容器+地下儲槽)

水污法列管事業別64.(2)，於作業環
境內，將油注入設置於地面上之槽
(桶)，以貯存汽油、柴油、燃料油、
廢油或其他油品，其槽(桶)容積合計
達200公升以上之事業(不含密閉、未
拆封或倒置後不會洩漏之罐、槽、桶)

水污法列管事業並以地下儲槽系
統貯存汽油、柴油者

管制
對象

水污法列管事業別64.(5)，作業環
境內設置地上、地下儲槽系統或
貯存容器，貯存水污法第33條第1
項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物質，
其容積合計達200公升以上之事業
(不含密閉、未拆封或倒置後不會
洩漏之罐、槽、桶)

94年訂定，
並於96年生
效

109年修正，
並於110年
生效



66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貯存系統辦法管理對象

✓ 3種類型貯存系統
✓ 貯存「公告指定物質」

容積合計≧200公升

符合下列條件者，屬本辦法納管對象

✓

指定物質

指定物質

指定物質

指定物質

指定物質 指定物質 指定物質
指定物質

 密閉、未拆封、倒置後不會洩漏者

 廢（污）水處理設施、石化製程內儲槽及輸送設備、
廠區外輸送設備

符合下列條件者，非本辦法納管對象 ③貯存容器：
指於地上或建築物，未與輸送設備相

連接並可移動之槽、罐、桶。

C

指定物質

①地下儲槽系統：
指槽體總體積10%以上在地面下之儲

槽，及與其相連接之輸送設備。

U

②地上儲槽系統：
指定著於地面、建築物或槽體總體積

未達10%在地面下之儲槽，及與其相連接
之輸送設備。

指定物質 指定物質

A

指定物質

貯存系統類型容積合計方式

 作業環境內

 扣除非納管對象

 屬貯存系統者

 容積合計=

CU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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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樣態不屬於貯存系統辦法管理對象

水污染防治法
所稱廢（污）水處理設施

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
所稱石化製程

已拆封經使用但加蓋可栓緊

範例：範例：範例：

密閉 未拆封 倒置後不會洩漏

油水分離槽 生物槽 滯留槽 廢水槽 反應槽 暫存槽循環槽

半
成
品

熱交換槽

循
環

所有廢水處理程序槽

水措
許可
內容
示意

石化製程範例

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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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法第33條第1項公告指定物質

序號 名稱

苯
乙苯
氯仿
氯甲烷
1,2-二氯乙烷
四氯乙烯
三氯乙烯
二氯甲烷
甲基第三丁基醚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序號 名稱

汽油
柴油
燃料油
航空燃油
煤油
潤滑油
原油
石油腦
製氣油
媒裂油
重組油
循環油
九碳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烷化油
萃餘油
異構油
進料油
塔底油
蒸餘油
真空殘渣油
柏油
石蠟油
基礎油
煤焦油
廢油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序號 名稱

自110年1月1日起，事業於作業環境內的貯存系統，貯存以下指定物質時，
須依貯存系統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油
品
類
物
質

項

化
學
物
質

項

≧70%  

≧70%

≧50%
≧25%

≧15%

≧10%

≧10%

≧25%

≧20%

備註：為該項目的納管重量百分比濃度

備註

2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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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儲槽系統需辦理的防止污染措施(§18) 

8

7

新增規定

1 適當材質建造，採取
防蝕措施

2 底部為水泥或不滲透
鋪面

設置防溢堤3

整合既有法規(水措)

預防疏漏器材4

設置油盆

新設、更新輸送
設備設置二次阻
隔層

設置高液位警報
設備

6

9 設置自動液面計

(適用1,000公秉以上)

(適用1,000公秉以上)
每月巡查檢視5

地上儲槽系統除依既有法規設置防污設施，需依本辦法新增規定增加
設置防污設施，並每月巡查檢視。

1

2

3

指定物質

4

5

89

7

6

 防溢堤的高度為50公分以上

 防溢堤的圈圍容量為最大儲槽容量
的1.1倍以上

補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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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存容器需辦理的防止污染措施(§18) 

設置防溢堤

整合既有法規(水措)

預防疏漏器材

每月巡查檢視

1

22

3

貯存容器依既有法規設置防污設施，並每月巡查檢視。

 防溢堤的高度為50公分以上

 防溢堤的圈圍容量為最大貯存容器容量的1.1倍以上

補
充

底部為水泥或
不滲透鋪面

3
1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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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儲槽系統應辦理監測與申報 (§19~§24) 

自主監測

CC BB

土壤氣體監測井
(採行土壤氣體監測者)

監測設備

地下水標準監測井
(採行地下水監測者)

B

C

1. 總量監測，每日或每次進出記錄存量

2. 自主監測，每月1次

3. 環境監測 (選一種方式)，分階分年委外

• 密閉測試：儲槽三年1次；管線一年1次
(不適用1,000公秉以上)

• 土壤氣體監測：每四個月1次檢測油氣

• 地下水監測：每年1次檢測VOC、TPH

A

B

C

新增規定

更換物質時，儲槽內外部檢查

每年1月、5月、9月需申報監測結果

1

2

3

5

4

1

2
3

5

4

地上儲槽系統應實施總量監測、環境監測及定期申報

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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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存系統免監測及免申報的樣態(§21) 

地上儲槽系統符合以下樣態其中之一者，即可免執行環境監測作業，
並免進行申報

(1)儲槽可隨時以
目視檢查底部

(3)儲槽或輸送設備
定著於建築物

可目視
檢查底部

(2)輸送設備可隨時以目視
檢查且未接觸地下環境

指定物質

指定物質

貯存容器免執行環境監測作業，
並免進行申報

指定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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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合計
200~600

公升

高

中

低

低

地
上
儲
槽
系
統

貯
存
容
器

設置計畫
書備查

設置防污設施
並每月巡查

設置監
測設備

總量進
出記錄

環境
監測

定期
申報

使用狀態
異動通報

○ ○ ○ ○ ○ ○ ○

○ ○ 免 ○ 免 免 ○

○ ○ 免 免 免 免 免

免 ○ 免 免 免 免 免

定著
地面

定著
建築物

容積合計
達600公
升以上

依類型分級區別管理強度
規範重點 管理強度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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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存系統分年分階實施環境監測與申報(§25~§27、§32) 

汽油、柴油

物質種類 類別及儲槽容積 開始監測日期

汽油、柴油

其他指定
物質

▪ 地下儲槽系統

▪ 地上儲槽系統

（≧ 1,000公秉)

▪ 地上儲槽系統

（< 1,000公秉)

▪ 貯存容器

▪ 所有貯存系統

112/1/1

114/1/1

116/1/1

針對110年1月1日前，已完成建造、建造中、完成工程招標程序或未經招標程序已訂立工程
施作契約，其設施未符合本辦法規定者，應提報改善計畫至地方環保局，並依期限完成改善。

依物質種類、類別及儲槽容積，分年分階實施環境監測與申報

備註：

110/1/1~110/6/30
(6個月)

110/1/1~110/12/31
(1年)

110/1/1~111/12/31
(2年)

提報改善計畫日期期限 改善完成期限

111/12/31

113/12/31

11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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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110年以前已納管地下儲槽業者的修法影響

地 下 水 監 測 方 式
增 加 監 測 項 目

地下水委外監測項目修正為苯、甲苯、
乙苯、二甲苯、萘、MTBE及TPH(§13)

1

密 閉 測 試 結 果
不 合 格 自 行 調 查

密閉測試結果不合格者，增訂事業得進
行污染調查(§11)

監 測 紀 錄 保 存
期 限 修 正 為 3 年

110年1月1日起作成之地下儲槽系統監
測紀錄，應保存3年備查(§16)

2

3

申報不完全，逾期
未補正視為未申報

申報文件有欠缺或不合規定者，經限期
補正但逾期未補正，以未申報處分(§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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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章節重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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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存系統辦法規章架構 新增更新 維持原規範

防止貯存系統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辦法(110.1.1起)

第一章 總則
◆母法依據 (§1)

◆專用名詞定義 (§2)

◆排除條款-其他貯存系統管理法規(§3)

第二章 申請程序
◆貯存系統之新設或更新(§4~6)

第三章 地下儲槽系統防污設施及監測設備
◆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之規定 (§7)

◆總量進出管制 (§8)

◆地下儲槽系統之監測方式 (§9)

◆免監測規定 (§10)

◆各項監測方式之規定 (§11~15)

◆監測申報及內容之規定(§16)

◆改善與施行時間(§17)

第四章 地上儲槽系統及貯存容器防污設施及監測設備
◆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之規定 (§18)

◆總量進出管制 (§19)

◆地上儲槽系統之監測方式 (§20)

◆免監測規定 (§21)

◆各項監測方式之規定 (§22~24)

◆監測申報及內容之規定、改善與施行時間(§25~27)

第五章 附則
◆地上、地下儲槽系統暫停使用、永久關閉或轉換用途之通報規定 (§28)

◆發生污染時之通報規定 (§29)

◆新設、更新之貯存系統，備查及更新之完工報告書保存(§30)

◆授權辦理§ 7~15與§18~24之查核作業 (§31)

◆本辦法施行前，改善期限與罰則 (§32)

◆本辦法之施行日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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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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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

【第1條】母法依據

管理辦法
訂定依據

第2項

第3項

事業貯存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物質時，

應設置防止污染地下水體之設施及監測設備，

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後，始得申

辦有關使用事宜。

前項監測設備應依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內容、

頻率、方式，監測、記錄及申報。

第一項防止污染地下水體之設施、監測設備之

種類及設置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水
污
染
防
治
法
第
33

條

事業業別：64類
公告指定物質：34項

更新 維持原規範



2020

【第1條補充】水污法第33條第1項公告指定之物質
自110年1月1日起，事業於作業環境內的貯存系統，貯存以下指定物質時，
須依貯存系統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序號 名稱

苯
乙苯
氯仿
氯甲烷
1,2-二氯乙烷
四氯乙烯
三氯乙烯
二氯甲烷
甲基第三丁基醚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序號 名稱

汽油
柴油
燃料油
航空燃油
煤油
潤滑油
原油
石油腦
製氣油
媒裂油
重組油
循環油
九碳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烷化油
萃餘油
異構油
進料油
塔底油
蒸餘油
真空殘渣油
柏油
石蠟油
基礎油
煤焦油
廢油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序號 名稱

油
品
類
物
質

項

化
學
物
質

項

≧70%  

≧70%

≧50%
≧25%

≧15%

≧10%

≧10%

≧25%

≧20%

備註：為該項目的納管重量百分比濃度

備註

25

9

業者評估是否為列管油品類時，可以透過以下順序研判：
1.依產品性質判斷是否屬於列管油品類
2.視產品成分是否含有列管油品項目列明的CAS號碼

備註：廢油只要非100%動植物油，成分含有公告指定物質者，即為水污法所指廢油。
例如廢油、廢油水、廢油泥，含有任意比例燃料油，屬管制的廢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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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監 測 設 備
之 格 式 、
內 容 、 頻
率 、 方 式 ，
監 測 、 記
錄及申報

 定明總量監測及5項環境監測
方式

 定明各項監測方式實施頻率及
方法

 定明自行監測及委外監測
 定明監測紀錄保存期限
 定明事業定期申報

 增訂定期巡查檢視
 增訂記錄總量進出存量
 增訂環境監測
 增訂監測人員資格
 增訂一、五、九月申報
 增訂紀錄保存三年備查
 增訂地上儲槽系統新設及更新提送設置計畫書規定
 增訂設置計畫書應記載項目包含地上儲槽系統

§33.3

防 止 污 染
地 下 水 體
之 設 施 、
監 測 設 備
之 種 類 及
設置

 定明地上、地下儲槽系統材質
及防漏措施

 定明加注口防溢堤、加油機底
部油盆、二次阻隔層等防止污
染地下水體設施

 定明油槽自動液面計、測漏設
備、監測井等監測設備

 定明監測井之設施標準

 增訂選用適當材質建造
 增訂底部應為水泥或不滲透鋪面
 增訂儲槽及加注口四周防溢堤
 增訂直接接觸土壤之管線後續更新設置二次阻隔層
 如有設置加油機者設置油盆

母法授權事項 原辦法具體規定

【第1條補充】水污法第33條第2項與第3項之授權
修正辦法增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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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條】專用名詞定義－貯存系統 更新

指於作業環境內，貯存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公告指定之物質（以下簡稱指

定物質）之下列貯存設施，包括儲槽、罐、桶，及與儲槽相連接之輸送設備，其容積合計達200

公升以上。但不包括密閉、未拆封或倒置後不會洩漏者。

貯存系統定義

倒置後不會洩漏

加侖桶蓋可栓緊

範例：

全新

未拆封

範例：

密閉

範例：

排除型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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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條】專用名詞定義－貯存系統 更新

納管型態

200 L（53加侖）

1個

管
制

20 L

1個

合計200 L

10個

管
制

190 L

5 L5 L 同物質，合計200 L

不同物質，合計200 L

同物質，合計200 L

不同物質，合計200 L

190 L

5 L

5 L

同區域

不同區域
事業登記面積(範圍)內

管制

管制

管制

管制

備註：多個儲槽或容器分散各處存放的話，各處均須依第18條規定，於四周設置具有防止濺溢功能之設施（例如防溢堤）

於作業環境內，貯存指定物質之下列貯存設施，包括儲槽、罐、桶，及與儲槽相連接之

輸送設備，其容積合計達200公升以上。但不包括密閉、未拆封或倒置後不會洩漏者。

以容積計算，
與實際存量
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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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條】專用名詞定義－地下儲槽系統 更新

指地下儲槽，或地下儲槽及與其相連接之輸送設備。

地下儲槽系統定義

註：不包括緊急溢流或滿溢收集之備用儲槽。
埋設地面下 地面下槽體積10%以上

指於作業環境內，與地上、地下儲槽相

連接，用於輸送指定物質之設備

例：管線、管路、泵浦、進流及出流操作設備等

輸送設備定義

卸油管線 輸油管線

地下儲槽

完全埋設地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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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條補充】地下儲槽系統-排除型態

緊急溢流或滿溢收集之備用儲槽（示意）

（平時是空槽）

功能說明 備用儲槽

收集
滿溢
物質

緊急溢流或滿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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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第2條】專用名詞定義－地上儲槽系統 新增

室內架高 非最底層 頂樓

底部接觸地面

(側面圖)

定著地面

定著建築物內

地面架高

底部接觸地面

底部埋入地面

指地上儲槽，或地上儲槽及與其相

連接之輸送設備。

地上儲槽系統定義

定著地面/建築物內 地面下槽體積<10%

註：不包括製造程序或廢水處理設施內儲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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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第2條】專用名詞定義－地上儲槽系統 新增

指於作業環境內，與地上、地下儲槽相連接，用於輸

送指定物質之設備

例：管線、管路、泵浦、進流及出流操作設備等

輸送設備
某庫區管線平面配置圖（示意）

進油管線

出油
管線

泵浦

排水閥 防溢堤 灌裝輸送設施

清
管
站

儲槽 儲槽

儲槽 儲槽

泵
浦
房

防溢堤

輸油
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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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條】專用名詞定義－貯存容器 新增

於地面或建築物之可移動罐、槽、桶

指於地上或建築物，未與輸送設備相連接並可移動之槽、罐、桶。

貯存容器定義

註：不包括密閉、未拆封或倒置後不會洩漏者

地面或建築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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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儲槽自動液面計、測漏設備、監測井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監測設備。

監測設備

【第2條】專用名詞定義

指設置於地上、地下儲槽系統周圍用以監測土壤中氣體油氣濃度變化之設施，藉以判斷儲
槽或輸送設備是否發生滲漏。

土壤氣體監測井

指貯存系統籌劃新建。

新設

指地上、地下儲槽系統之儲槽或輸送設備進行一座儲槽以上或一段輸送設備（由儲槽連結
至加油機、加注口或設備）以上之更換。

更新

更新指於地下儲槽及輸送設備周圍所設置之阻隔層設施，可有效將洩漏物質控制於此阻隔層內
，並可進行滲漏觀察或滲漏監測。

二次阻隔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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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條】專用名詞定義-使用狀態

指地上、地下儲槽系統暫時停止使用一個月以上者。但不包括因儲槽或輸送設備洩漏，造成土壤

或地下水污染，而進行污染改善或整治而暫停使用者。

暫停使用

指事業歇業或經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撤銷、廢止核發之相關許可、登記、執照或其他證

明文件或永久停止地上、地下儲槽系統之使用，且儲槽內之貯存物被全部取出。

永久關閉

指地上、地下儲槽系統繼續使用，且儲槽內所貯存之物質由指定物質變更為非指定物質。

轉換用途

更新

指地上、地下儲槽系統之儲槽或輸送設備停用一個月以上後再度使用。

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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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條】排除條款 新增

◆ 水污染防治法所稱廢（污）水處理設施。（§58）

◆ 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所稱石化製程。（§2、12~14、28、34~35）

◆ 共同管道法所稱公共設施管線。 （§2、19）

◆ 石油管理法所稱石油管線，並設置於公共使用之土地者。 （§31、32、47）

◆ 工廠管理輔導法所稱廠區外工廠設備。 （§21）

貯存容器貯存經登記廢棄之毒性化學物質者，不受本辦法之限制。

下列設備及其附屬之儲槽及輸送設備，非本辦法所稱之貯存系統

指定物質部分項目為
公告列管之毒性化學

物質

依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及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許可登記核可管理辦法規定

經登記廢棄之列管物質，依廢棄物清理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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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條補充】排除型態
排除型態（示意）

水污染防治法 所稱廢（污）水處理設施

油水分離槽 生物槽 滯留槽 廢水槽

廢水處理
設施

廢水處理設施內儲槽之認定，可參考水污染防治
措施計畫內所提之儲槽
範例：許可申請表內水污染防制措施流向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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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條補充】排除型態（續）

排除型態（示意）

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
所稱石化製程

反應槽 暫存槽循環槽

半成品

熱交換槽

循
環

石化製程【1700XX】 (範例)

備註：「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第2條所稱石化製程，意指以化學或物理操作產製各類石油產品、
石化基本原料、石化中間產品或石化產品之製造程序，包括產製各類有機化學品、樹脂、塑膠、橡膠及合成纖維原料
等產品，及硫磺或氫氣等副產品。倘非屬石化製程程序中儲槽（例如空污燃燒程序中燃料油儲槽），仍須納管。

其他石油製品製造程序 【170999】

石化製程代碼
多屬17或18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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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第二章 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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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條】設置計畫書 更新

檢具時機

◆ 事業新設地上、地下儲槽系統及容積合計達600公升以上（以下簡稱一定規模）之貯存容

器，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或於申請開工前，應檢具貯存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

及監測設備設置計畫書（以下簡稱設置計畫書）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 事業更新地下儲槽系統之儲槽或地上儲槽系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或於更新開工

前，應依前項規定，檢具更新設置計畫書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 第一項及前項之設置計畫書及更新設置計畫書，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為之。

提送
時間

貯存容器
(≧600 L)

地上儲槽
系統

地下儲槽
系統

輸送設備
(僅適用地下儲槽)

新設 更新 新設 更新 新設 更新 新設 更新

開工前 -- --
新設○○○○○○設置計畫書
更新○○○○○○設置計畫書

提送報告書

備註：已完成建造、建造中、完成工程招標程序或未經招標程序已訂立工程施作契約，非屬新設，無須依第4條提設
置計畫書。但設施未符合規定者，須依第32條提報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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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條】完工報告書 更新

檢具時機

◆ 事業新設地下儲槽系統於施工完成後，應檢具地下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

設備完工報告書（以下簡稱完工報告書）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 事業更新地下儲槽系統於施工完成日之次日起算30日內，應依前項規定，檢具地下儲槽或

輸送設備之更新完工報告書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 第一項及前項之報告書內容與依前條經備查之計畫書內容不符時，其變更應檢附變更內容

對照表，並敘明其變更理由。

◆ 第一項及第三項之完工報告書及更新完工報告書，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為之。

提送
時間

貯存容器
(≧600 L)

地上儲槽
系統

地下儲槽
系統

輸送設備
(僅適用地下儲槽)

新設 更新 新設 更新 新設 更新 新設 更新

完工後 -- -- -- --
新設○○○○○○完工報告書
更新○○○○○○完工報告書

提送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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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第4、5條補充】貯存系統申請設置備查

地上儲槽系統
貯存容器
(≧600 L)

貯存容器
(200 ~ 600 L)

新設 更新 新設 更新 新設 更新

○ ○ ○ ╳ ╳ ╳

╳ ╳ ╳ ╳ ╳ ╳

書件類別
提送
時間

地下儲槽系統

新設 更新

設置計畫書 開工前 ○
△

(僅更新輸送
設備者免)

完工報告書 完工後 ○ ○

原規定 新增規定

說
明

 各類別貯存系統有應檢附的文件與時間點，若同時新設不同類別
貯存系統，應依各類別規定檢附文件

 地上儲槽系統及600公升以上貯存容器業者，須提送設置計畫書，
但免提完工報告書

 貯存容器未達600公升之小型業者，免提送設置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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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計畫書（地上、地下儲槽系統、貯存容器） 完工報告書（地下儲槽系統）
第一章 設置計畫摘要 第一章 完工報告摘要

1.1 事業及環保設施規劃機構基本資料 1.1 事業及環保設施施工機構基本資料
1.2 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摘要表 1.2 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完工摘要表
1.3 地理位置圖與水文地質資料 1.3 地下儲槽系統之竣工圖
1.4 貯存系統之設置計畫、儲槽及容器數目、容量及儲存物質種類 1.4 完工之儲槽數目、容量及儲存物質種類
1.5 平面配置圖 －
1.6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新設或設置文件影本 －
1.7 建照執照影本 －
1.8 符合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9條第1項規定者，須檢附土壤污染評估調

查及檢測資料或其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核可之公文影本
－

第二章 興建時程 －
第三章 地下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之規劃 第二章 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之完工資料

3.1 儲槽加注口型式及防止濺溢設施之規格及圖說 2.1 儲槽加注口型式、防止濺溢設施之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照片

3.2 地下儲槽系統之型式、材質、防蝕措施及其設計圖說 2.2 地下儲槽型式、防蝕措施之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照片、材質證明、防蝕測試機構基本資料
及測試報告

3.3 壓力式輸送設備之自動監測設備資料 2.3 輸送設備型式、防蝕措施之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照片、材質證明、防蝕測試機構基本資料
及測試報告

3.4 加油機底部防止油品滲漏設施之設計圖 2.4 加油機底部防止油品滲漏設施之型式、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照片
3.5 輸送設備二次阻隔層之設計圖及其觀察或監測方式 2.5 輸送設備二次阻隔層之型式、觀察或監測方式、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照片及證明文件
3.6 地下儲槽系統密閉測試之計畫 2.6 地下儲槽系統密閉測試之測試機構基本資料及測試報告
3.7 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 2.7 地下儲槽內各液位與各該液位貯存容積之對照表及其相關資料

第四章 地上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之規劃 第三章 監測設備之完工資料
4.1 地上儲槽系統之材質及防止腐蝕措施資料 3.1 儲槽自動液面計設施之設備型式、施工及完工照片及功能證明文件
4.2 儲槽底部鋪面資料 3.2 地下儲槽系統監測設備之竣工圖、施工及完工照片及功能測試報告

4.3 儲槽四周及加注口處防止濺溢設施資料 3.3地下儲槽系統採用土壤氣體監測與地下水監測者，應檢附地下儲槽、土壤氣體監測井與地
下水標準監測井四周回填孔隙介質填具前、後及填具時之照片

4.4 儲槽高液位警報設備資料 第四章 洩（滲）漏事件應變處理計畫
4.5 輸送設備二次阻隔層之設計圖及其觀察或監測方式 －
4.6 加油機底部防止滲漏設施資料 －
4.7 預防疏漏污染之器材及物品種類及數量 －

第五章 一定規模之貯存容器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之規劃 －
5.1 貯存容器底部鋪面資料 －
5.2 貯存容器四周之防止濺溢設施資料 －
5.3 預防疏漏污染之器材及物品種類及數量 －

第六章 地上、地下儲槽系統監測設備之規劃 －
6.1 儲槽自動液面計設施資料 －
6.2 監測方式及其設計、規劃圖說 －

【第4、5條】設置計畫書及完工報告書內容 新增更新 維持原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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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設置計畫書及完工報告書備查 更新

主管機關受理與備查

◆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設置計畫書或完工報告書之處理期間為14日；受理更新設置

計畫書或更新完工報告書之處理期間為10日。

◆ 前項事業提具之新設或更新之設置計畫書或完工報告書符合本辦法規定者，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發給備查文件。

處理期間：
新設者14日
更新者10日

事業
提具新設或更新之

設置計畫書或完工報告書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受理處理

符合本辦法規定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發給備查文件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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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補充】申請設置流程

取得核准後第一階段
開工前備查

第二階段
完工後備查

提出
設置計畫書

發給
備查

申辦
開工

或

說明防污設施及
監測設備設置規劃

施工
完成

提出
完工報告書

說明施工成果
及相關佐證

發給
備查

申辦使用
(向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申請後續使用執照)

例：加油站申請
核發經營許可執照

30天內

申請開工前

由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

環保機關 事業

(地上儲槽系統及貯存容器免)

處理期間：
新設者14日
更新者10日

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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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第三章
地下儲槽系統
防污設施及監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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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槽加注口處裝設具有防止濺溢功能之設施。

儲槽加注口

常見設置及維護管理缺失

四周未包覆 高度不足 無開關閥件 寬度不足

項目 規範

設置範圍 加注口四周圍及底部

材質 不鏽鋼、混凝土或其他相同效能材質

內部容量
及高度

設施內部容量不小於20公升或防止濺溢設施
底部至儲槽加注口下緣高度之1/2

內部容量應不小於20公升

【第7條】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 維持原規範



4343

地下儲槽系統依下列方法之一，採取防止腐蝕或物質滲漏之材質或措施：

◆ 使用非腐蝕材料建造。

◆ 使用鋼材建造者，應包覆適當之不導電物質及裝設陰極防蝕系統。

◆ 使用二次阻隔層保護。

新設、更新之地下儲槽系統，其輸送設備應設置二次阻隔層。但輸送設備可

隨時以目視檢查且周圍未直接接觸土壤及地下水環境者，不適用之。

防止腐蝕或物質滲漏之材質或措施

新設儲槽常見設置型式 新設輸送設備常見設置型式

陰極防蝕系統

常見材質：鋼材
常見之包覆不導電物質：
玻璃纖維(FRP)

聚亞胺酯(PU)

聚乙烯(PE)

混凝土
外層阻隔物

雙層管

常見材質：
聚乙烯(PE)

【第7條】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 更新

100.1 .13前已
完 成 設 置 並 取
得 經 營 許 可 執
照 或 經 申 請 核
准 使 用 之 地 下
儲 槽 系 統 ， 除
更 新 地 下 儲 槽
系 統 外 ， 得 不
受此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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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補充】防止物質滲漏材質或措施

防止污染

設施型式

非腐蝕材料 保護鋼材 使用二次阻隔層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FRP)

單層槽或雙層槽

包覆不導電物質(PE、FRP、

PU)及裝設陰極防蝕系統

混凝土外牆

或雙層槽

提升防止洩漏
功能，可選用
防漏能力較佳
之雙層FRP

地下儲槽系統之地下儲槽或管線應符合三項規定中，至少一項：設施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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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補充】陰極保護系統

地 地 地 地

1500

15
00

500
150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地

▲ 加壓電流法▲ 犧牲陽極法

加
壓
電
流
系
統
|

整
流
器

犧牲陽極法

⚫ 一般於每個儲槽四周裝設4支鎂陽極
⚫ 每個鎂陽極棒會有檢測焊頭拉至測電箱

鎂陽極鎂陽極

鋼製儲槽需裝設陰極防蝕

加壓電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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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儲槽系統配置壓力式輸送設備者，應設置輸送設備之自動監測設備，包括自動流量

限制、自動關閉設備或連續警報設備。

輸送設備自動監測設備

連續警報設備(站屋)

自動關閉設備(加油機)

自動流量限制
(儲槽陰井)

【第7條】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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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儲槽系統配置加油機者，應於加油機底部設置適當防止油品滲漏之設施。

加油機底部油盆

FRP

材質

加油機
盛油盤

(dispenser sump)

【第7條】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 維持原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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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更新之地下儲槽系統，其輸送設備設置二次阻隔層。但輸送設備可隨時以目視檢

查且周圍未直接接觸土壤及地下水環境者，不適用之。

二次阻隔層

二次阻隔層設置型式

監測設備 陰井蓋

地下水位

2.設置雙層槽

外層槽

內層槽

1.設置外層阻隔物

地下水位

3.設置內層阻隔物

油槽

內層阻隔物

外層阻隔物

地下水位

監測設備 陰井蓋

地下水位

2.設置雙層槽

外層槽

內層槽

1.設置外層阻隔物

地下水位

3.設置內層阻隔物

油槽

內層阻隔物

外層阻隔物

地下水位

監測設備 陰井蓋

地下水位

2.設置雙層槽

外層槽

內層槽

1.設置外層阻隔物

地下水位

3.設置內層阻隔物

油槽

內層阻隔物

外層阻隔物

地下水位

外層阻隔物：
在外圍設置之阻隔層，
可藉由護槽內的測漏管
進行監測

內層阻隔物：
在內圍設置之阻隔層，使原
有單層結構變成雙層阻隔效
果，可於阻隔空間進行監測

雙層槽/管：
原生結構為雙層，可於
內、外層間進行監測

【第7條】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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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儲槽系統應進行總量進出管制並記錄，其實施方式及設施規定應符合

下列規定：

◆ 設置儲槽自動液面計，其量測範圍至少涵蓋儲槽內底部至頂部之距離。

◆ 每日記錄進出量及儲槽存量。

◆ 進出物質前、後量測並記錄儲槽內之存量容積。

◆ 每月以量尺，採人工量測方式，記錄儲槽液位與槽底水位一次以上。

總量進出管制

應每日紀錄 應每日紀錄

【第8條】總量進出管制

95.7.6前之地下

儲 槽 系統 未設

置 儲 槽 自 動液

面 計 者 ， 除 更

新 地 下儲 槽外

， 得 採 人 工 量

測 方 式進 行 前

項 之 總量 進出

管制。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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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條補充】總量進出管制

一般而言，總盈虧量絕對值（T3值）大於儲槽儲量之1%+500公升（T2值）

即為異常，顯示可能有物質洩漏之虞。

錯誤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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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儲槽系統應依下列方式之一進行監測並記錄，其監測範圍應包含儲槽區、輸送區：

◆ 密閉測試。

◆ 土壤氣體監測。

事業應委託檢驗測定機構辦理，應並自行進行監測。

滲漏監測方式

◆ 地下水監測。

◆ 槽間監測。

◆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

核准之監測方式。

儲槽區

輸送區
（管線）

輸送區
（加油泵島）

儲槽區：設置地下儲槽的區域

輸送區：管線經過的區域與加油泵島下方的區域

儲槽區、輸送區可採取不同監測方式

【第9條】滲漏監測方式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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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自行或委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許可證

之檢驗測定機構進行第一項之監測，其監

測人員應由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委託之機構

訓練合格並領有證書之人員為之。

◆ 前項委託檢驗測定機構之監測，應於監測

5日前以網路傳輸方式通知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監測人員及行程通報 補充說明

⚫ 若不是由領有證書的監測人員進行之
監測，其監測紀錄不具法律效果，不
得申報該紀錄

⚫ 監測人員應於
監測紀錄簽名

⚫ 委託檢驗測定
機構進行監測
時，應至少提
前5日，應透
過申報中心通
報採樣行程

⚫ 事業自行監測，
則無須通報

(104)環訓字第G115XXXX號

【第9條】滲漏監測方式 維持原規範

委託檢測機構進行監測

委託檢測機構自行及進
行監測

密閉測試

土壤氣體
地下水

槽間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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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第9條補充】如何查詢合格之檢測機構名單

環檢所網站
https://www.epa.gov.tw/niea/A048BA729D1F7D58

點選「環境檢驗測定機構查詢→基本資料查詢」
點選檢測機構名稱，即可查看已取得
許可證檢測機構之聯絡地址與電話

https://www.epa.gov.tw/niea/A048BA729D1F7D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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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第9條補充】如何查詢檢測方法
點選環境檢驗測定機構查
詢→檢測方法查詢→水質
(W103.55B)or 跨 類 別
(M201.12C 、M202.12C 、
M203.12C 、M204.00 C)

點選即可查看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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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NO. 檢測方法名稱 方法編號

1 儲槽密閉測試檢測方法－氮氣加壓測漏法 M201.12C

2 儲槽之管線密閉測試檢測方法－氮氣加壓測漏法 M202.12C

3 土壤氣體監測井中油氣檢測方法 M203.12C

4 地下儲槽密閉測試檢測方法－自動液位測漏法 M204.00C

5 監測井地下水採樣方法 W103.55B

【第9條補充】常用檢測方法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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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儲槽系統配置之輸送設備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免依第9條規定進行監測：

◆ 配置吸取式輸送設備符合下列情形者：

• 負壓消失時，輸送設備內之物質能回流至儲槽內。

• 每段輸送設備僅有一單向閥。

• 單向閥低於吸取式幫浦。

◆ 輸送設備可隨時以目視檢查且周圍未直接接觸土壤及地下水環境。

免監測條件

部分免監測示意

沒入地表下的區段，該
區域仍須持續進行監測

符合第10條
規定的區段，
該區域得免
監測

【第10條】輸送設備免監測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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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5條】定期監測作業

監測
方式

事業自行監測 委託檢測機構監測

監測項目 頻率 監測項目 頻率

密閉測試
(§11)

— —

◼儲槽密閉測試
◼吸取式輸送設備密閉測試
◼壓力式輸送設備密閉測試

1次/3年
1次/每年
1次/每年

土壤氣體監測
(§12)

◼ %LEL或
◼ VOC

1次/每月
◼ VOCs

(PID及FID檢測值)
1次/4個月

地下水監測
(§13)

◼浮油厚度 1次/每月

◼苯、甲苯、乙苯、二甲苯、
萘、甲基第三丁基醚及總石
油碳氫化合物
◼其他指定項目

1次/每年

槽間監測(§14) ◼滲漏物質 1次/每月 ◼ 滲漏物質 1次/4個月

其他(整合管理系統) 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內容為之

更新 維持原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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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條】密閉測試

⚫ 考量此方法作
業較複雜，未
規定事業自行
辦理監測

⚫ 為避免氮氣加
壓過程造成洩
漏，檢測前應
確認液位高度
低於自動液面
計偵測最低限
度，若以量尺
量測儲槽液位，
液位高度須低
於10 公分

地下儲槽系統以密閉測試方式進行監測者，應委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許可

證之檢驗測定機構依下列頻率監測：

• 儲槽：每3年一次。

• 壓力式輸送設備：每年一次。

• 吸取式輸送設備：每年一次。

前項結果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事業得進行污染調查，以研判是否有污染

洩漏情事：

• 儲槽：一小時壓力變化率大於0.01公斤/（平方公分．小時）及自動

壓力記錄器所繪製之圓盤圖未密合，或滲漏率大於0.378公升/小時。

• 輸送設備：一小時壓力變化率大於0.1公斤/（平方公分．小時）及自

動壓力記錄器所繪製之圓盤圖未密合。

密閉測試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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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方法

➢儲槽密閉測試檢測方法－氮氣加壓測漏法
(NIEA M201.12C)

➢儲槽之管線密閉測試檢測方法－氮氣加壓
測漏法(NIEA M202.12C)

方法概要

➢於儲槽或管線中注入氮氣，儲槽加壓至
0.21~0.35 kg/cm2壓力，而管線則加壓最
大壓力以管線正常操作壓力值之 1.5倍且
不大於 3.5 kg/cm2(50 psi)壓力為原則，
測量儲槽或管線 1 小時內之壓力變化

前置作業

✓環境安全及管線盲封
✓油位低於自動液面計底限

隔絕密閉作業

✓暫停加油機作業
✓拆卸與儲槽/管線相接之管路並進
行盲封

開始測漏作業

✓灌入氮氣施壓
✓自動壓力記錄器及圓盤圖紀錄至
少1小時

檢測結果判別
測試結束，判讀測漏結果是否符合

規定之標準

監測作業流程
地下儲槽/地下管線密閉測試

【第11條補充】密閉測試



6060

測試結果-圓盤圖（密合）

【第11條補充】密閉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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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條補充】密閉測試
測試結果-圓盤圖（未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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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儲槽

≦5 m

監測範圍示意

完整涵蓋

【第12條】土壤氣體監測 維持原規範

地下儲槽系統以土壤氣體監測方式進行監測者，應自行及委託

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許可證之檢驗測定機構為之；其實施方式及

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

• 監測設備具有不因降雨、地下水、土壤濕度或其他因素

影響，於儲存物質滲漏發生後測得滲漏物揮發之功能。

• 開挖區回填孔隙介質，具滲漏物蒸氣擴散之功能。

• 依開挖區範圍、回填孔隙介質、儲存物質及監測設備之

功能，決定土壤氣體監測井之數量及位置。

• 土壤氣體監測井符合透氣度小於錶壓500毫米汞柱。

• 土壤氣體監測井標記並加蓋，其監測範圍以監測井為中

心，半徑不得大於5公尺。

土壤氣體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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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方式
委託檢驗測定機構監測 事業自行監測

監測項目 頻率 監測項目 頻率

土壤氣體監測

◼ 光離子偵測器(PID)檢測之油
氣濃度值

◼ 火焰離子偵測器(FID)檢測之
油氣濃度值

1次/每4個月
◼ 爆 炸 下 限 值 百 分 比

(%LEL)或揮發性有機
氣體濃度

1次/每月

【第12條】土壤氣體監測 維持原規範

前項監測頻率及監測項目如下：

• 自行監測：每月監測爆炸下限值百分比或揮發性有機氣體濃度ㄧ次。

• 委託監測：每4個月監測以光離子偵測器及火焰離子偵測器檢測之油氣濃度值一次。

前項爆炸下限值百分比大於百分之25或光離子偵測器、火焰離子偵測器之檢測值大於百萬分之500

體積比，事業得進行污染調查，以研判是否有污染洩漏情事。

地下水最高水位或土壤氣體監測井內水位距地表2公尺以內，且土壤氣體監測井其透氣度大於錶壓

150毫米汞柱者，不得採用土壤氣體監測方式。

監測頻率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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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氣體監測井（監測原理）

國內設置永久性土壤氣體監測井（簡稱
測漏管）的事業單位為地下儲槽系統，
其功能為透過定期的檢測，來發現土壤
中油氣濃度的異常變化，以研判儲槽系
統是否有滲漏的可能，進而採取必要的
因應措施。

銅製測漏管

RC地坪

混凝土

鑄鐵接頭

皂土

1”鍍鋅鋼管，開
口0.01“

2”擴孔

石英砂回填

鍍鋅鋼製接頭
鑄鐵接頭

銅製測漏管蓋

類別 設置規定與注意事項

材質
採用PVC、不銹鋼、鐵氟龍、聚乙烯
或其他與汽油、柴油具相容性之材質

儲槽儲槽

洩漏油品

土壤氣體
監測井

油氣

油氣

【第12條補充】土壤氣體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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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條補充】土壤氣體監測

⚫ 土壤氣體監測井功能不彰者，應辦理複驗工作

⚫ 歷次監測及複驗結果紀錄均應完整申報

⚫ 土壤氣體監測井之設置範圍不足時，應限期改善(增設或維修)或更改監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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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第12條補充】土壤氣體監測井檢測作業

儀器校正 油水界面計量測 抽氣

測爆器檢測 PID檢測 FID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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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
方式

委託檢驗測定機構監測 事業自行監測

監測項目 頻率 監測項目 頻率

地下水
監測

◼ 苯、甲苯、乙苯、二甲苯、萘、甲基第三丁
基醚及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1次/每年 ◼ 浮油厚度 1次/每月

◆ 地下水標準監測井於地下儲槽區及輸送區上游設置一口
以上、下游設置二口以上。

◆ 地下水水位不得低於地表下7公尺。地下儲槽系統與監測
井間介質之水力傳導係數不得小於每秒0.01 公分。

◆ 監測井篩套管應具有防止土壤或濾料侵入井內之功能。
◆ 監測井於高、低地下水位應能測得滲漏物質，其地表至

濾料頂端並應予密封。
◆ 自動或人工監測設備應具有監測滲漏物質之功能。
◆ 地下水標準監測井應標記並加蓋。

監測設備標準

儲槽儲槽

洩漏油品

污染物

上游 下游

地下水監測示意

【第13條】地下水監測 更新 維持原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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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儲槽系統應以網路傳輸方式於每年1月、5

月、9月之月底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報前4個月依第8條第1項及第9條第1項

之紀錄，其內容如下：

◆ 總量進出管制紀錄。

◆ 監測日期及監測紀錄。

◆ 發生洩漏時之洩漏量及處理情形。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應經監測人員簽名。

監測紀錄自110年1月1日起應保存三年備查

申報文件有欠缺或不合規定者，事業應於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之期限內

補正，逾期未補正者，視為未申報。

申報內容
申報期間 監測紀錄時間

每年1/1～1/31 前年度9～12月

每年5/1～5/31 1～4月

每年9/1～9/30 5～8月

申報頻率

【第16條】監測紀錄申報及保存

（申報監測紀錄，以網路傳輸方式為之）

更新

申報示意

1/1 2/1

申報截止日

未申報
依法裁罰

申報期間 補正期間

主管機關通知之
補正截止日

未補正
依法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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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條】改善後施行時間

◆ 貯存汽油、柴油並依第32條第1項改善完成之地下儲槽系統，自112年1月1日起，應依第

8條至前條規定進行監測、記錄及申報。

◆ 貯存汽油、柴油以外指定物質之地下儲槽系統，自116年1月1日起，應依第8條至前條規

定進行監測、記錄及申報。

110年1月1日起 施行修正草案 – 事業監測、記錄及申報

新增

貯存物質 施行時間

汽、 柴油 112年1月1日起，依第8~16條規定進行監測、記錄及申報

其他指定物質 116年1月1日起，依第8~16條規定進行監測、記錄及申報

110年1月1日前，已依本辦法規定進行監測、記錄及申報之地下儲槽系統，不適用本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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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第四章
地上儲槽系統及貯存容器
防污設施及監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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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儲槽系統之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並每月至少進行一次巡查檢視及記錄：

採取適當之防止腐蝕措施，並使用防止滲漏之適當材質建造。

地上儲槽系統配置加油機者，於加油機底部設置適當防止滲漏之設施。

依容積備足預防疏漏污染之器材及物品，並應定期維護。

水泥或不滲透材質鋪面。

設置具有防止濺溢功能之設施。

儲槽容積≧1,000公秉者，設置高液位警報設備。

新設、更新之地上儲槽系統之輸送設備，直接接觸土壤及地下水環境者，
設置二次阻隔層。

地上儲槽系統防止污染設施

【第18條】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 新增

設施材質

加油機底部油盆

儲槽底部

儲槽四周及加注口

高液位警報設備

▲ 設置困難，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以替代方式為之

預防疏漏器材物品

輸送設備

110年起開始巡查檢視及記錄



7272

8

7

新增規定

1 適當材質建造，採取
防蝕措施

2 底部為水泥或不滲透
鋪面

設置防溢堤3

整合既有法規(水措)

預防疏漏器材4

設置油盆

新設、更新輸送
設備設置二次阻
隔層

設置高液位警報
設備

6

9 設置自動液面計

(適用1,000公秉以上)

(適用1,000公秉以上)
每月巡查檢視5

1

2

3

指定物質

4

5

89

7

6

 防溢堤的高度為50公分以上

 防溢堤的圈圍容量為最大儲槽容量
的1.1倍以上

補
充

【第18條補充】地上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

備註：材質不與貯存物質起反應、不會被溶解，即為適當材質，若材質因資料老舊等因素不可考，可自行目視研判。
若無防止腐蝕措施，須提報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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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條】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 新增

貯存容器之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並每月至少進行一次巡查

檢視及記錄。但貯存容器減少貯存之容積，且與儲槽容積合計未達200公升者，

免進行巡查檢視及記錄：

使用防止滲漏之適當材質建造。

依容積備足預防疏漏污染之器材及物品，並應定期維護。

水泥或不滲透材質鋪面。

設置具有防止濺溢功能之設施
（但未達一定規模之貯存容器，得以替代方式為之）

貯存容器防止污染設施

設施材質

底部

四周

▲ 設置困難，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以替代方式為之

預防疏漏器材物品

貯存容器
免監測及申報，
110年起開始

巡查檢視
及記錄



7474

設置防溢堤

整合既有法規(水措)

預防疏漏器材

每月巡查檢視

1

22

3

 防溢堤的高度為50公分以上

 防溢堤的圈圍容量為最大貯存容器容量的1.1倍以上

補
充

底部為水泥或
不滲透鋪面

3
1

4

4

【第18條補充】貯存容器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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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至少進行一次巡查檢視及記錄。

巡查檢視及記錄

【第18條】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續） 新增

備註：貯存容器減少貯存之容積，且與儲槽容積合計<200公升者，免進行巡查檢視及記錄。

地上儲槽系統、貯存容器

巡查表（格式範本 ）

日期 時間 巡查標的 現況說明
巡查人員

(簽名或打卡)

109年 1月 4日 10點05分 T01
柴油儲槽

無異常 王小明

109年 1月 5日 10點10分 T02
重油儲槽

儲槽底部
水泥鋪面
破裂

王小明

年 月 日 點 分

年 月 日 點 分

液面計
正常運作

材質防蝕
正常運作

防溢堤
無破損

儲槽底部
水泥鋪面完整

輸送設備
二次阻隔層無破損

高液位警報
正常運作

儲槽底部
水泥鋪面破裂

T01

T02

巡檢項目由業者自行設計，針對18條防污設施，
逐項巡查並記錄防污設施狀況與功能是否正常
即可，自110起開始巡檢，並保存紀錄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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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條】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續） 新增

四周及加注口處，應裝設具有防止濺溢功能之設施。

底部應為水泥或不滲透材質鋪面。

四周及加注口、底部

避雷針

通氣管

液位計

排水閥

防溢堤 0.5 m
以上

80,000 m2

以下

水泥或不滲透材質鋪面

防濺溢設施

• 排水口或閥門，
平時應保持關閉

• 排放之雨水或貯
留水，應符合相
關法規規定 設置困難，

經 主 管 機
關同意者，
得 以 替 代
方式為之

圈圍容量＞最大儲槽容量
之110%

防濺溢設施連通者，
圈圍容量得合併計算

地上儲槽系統、貯存容器

≧600公升

<600公升

貯存容器之容積：

設置困難，得自行以替代方式為之

設置困難，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以
替代方式為之

備註：目前未使用且未貯存，則無須依規定辦理改善，
但未來重新貯存前，設施應符合規定後，使得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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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條】總量進出管制 新增

地上儲槽系統應進行總量進出管制並記錄

，其實施方式及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

◆ 採人工量測方式或設置儲槽液面計，

其量測範圍至少涵蓋儲槽內底部至頂

部之距離。

◆ 每次或每日記錄進出量及儲槽存量。

◆ 進出物質前、後量測並記錄儲槽內之

存量容積。

地上儲槽系統之儲槽容積達1,000公秉以

上者，應設置儲槽自動液面計進行前項總

量進出管制。

總量進出管制

每日紀錄 每日紀錄

（範例表格）

26 24732              0                0              24732         130.62           24732               0

25

27 24732              0                0              24732         130.62           24732               0

每次紀錄 每次紀錄
每
次
物
質
進
出
即
紀
錄

每
日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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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目的：

✓ 即時掌握儲槽存量情形

✓ 存量異常變化可立即發現，並採取措施

自動液面計(認定基準)：
液位資訊自動校正轉換為存量，並記錄存檔

【第19條】1,000公秉以上儲槽應設置自動液面計

地上儲槽系統之儲槽容積達1,000公秉以上者，應設置儲槽自動液面計進行前項總量進出管

制。

總量進出監測

自動液面計(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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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儲槽系統應依下列方式之一，進行監測並記錄

，其監測範圍應包含儲槽區、輸送區：

地上儲槽系統之儲槽更換儲存物質時，得依相關法

規規定實施外部及內部檢查。

監測頻率應依第22條至第24條規定辦理。直轄市、縣（市） 主管

機關得視轄內地震影響情況、地質、迷失電流等特殊因素，經具

體科學性數據研判，增加其監測頻率，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監測方式

【第20條】監測方式 新增

◆ 事業自行或委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許

可證之檢驗測定機構進行第一項之監

測，其監測人員應由經中央主管機關

或委託之機構訓練合格並領有證書之

人員為之。

◆ 前項委託檢驗測定機構之監測，應於

監測5日前以網路傳輸方式通知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監測人員及行程通報

監測方式
適用性

<1,000公秉 ≧1,000公秉

密閉測試
註：多為浮頂式，無法完整密閉

土壤氣體監測

地下水監測

委託檢測機構進行監測

委託檢測機構自行及進行
監測

密閉測試

土壤氣體
地下水

X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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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儲槽系統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免依前條規定進行監測：

◆ 儲槽可隨時以目視檢查底部。

◆ 輸送設備可隨時以目視檢查且周圍未直接接觸土壤及地下水環境。

◆ 儲槽或輸送設備定著於建築物。

免監測條件

【第21條】免監測情形 新增

補充說明

(1)儲槽可隨時以
目視檢查底部

(3)儲槽或輸送設備
定著於建築物

可目視
檢查底部

(2)輸送設備可隨時以目視
檢查且未接觸地下環境

指定物質

指定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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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條】密閉測試 新增

監測方式
委託檢驗測定機構監測 事業自行監測

監測對象 頻率 監測對象 頻率

密閉測試
◼儲槽密閉測試
◼輸送設備密閉測試

每三年1次
每年1次

－ －

儲槽密閉測試，其

實施方式及頻率得

依第20條第2項之外

部及內部檢查替代

之，並依該檢查結

果作 成第一項監測

之紀錄。

備註：有關外部及內部檢查，針對儲槽本體檢查項目包含槽壁、槽底板、焊道、閥件及撓性管等，均
以科學方法量測並記錄，且實施對象並無儲槽容積限制，故得以外部及內部檢查替代儲槽密閉測試。

監測結果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事業得進行污染調查，以研判是否有污染洩漏情事

◆ 儲槽：

• 一小時壓力變化率大於0.01

kg/(cm2
hr)，及自動壓力記

錄器所繪製圓盤圖未密合。

• 滲漏率大於0.378 L/hr。

◆ 輸送設備：

• 一小時壓力變化率大

於0.01 kg/(cm2
hr)及

自動壓力記錄器所繪

製之圓盤圖未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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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方式
委託檢驗測定機構監測 事業自行監測

監測項目 頻率 監測項目 頻率

土壤氣體
監測

◼ 光離子偵測器(PID)檢測油氣濃度值
◼ 火焰離子偵測器(FID)檢測油氣濃度值

1次/

每4個月
◼ 爆炸下限值百分比(%LEL)

或揮發性有機氣體濃度
1次/

每月

監測設備標準

【第23條】土壤氣體監測 新增

地下水最高水位或土壤氣體監測井內水位距地表2公尺以內，且土壤氣體
監測井其透氣度大於錶壓150毫米汞柱者，不得採用土壤氣體監測方式。

◆ 監測設備具有不因降雨、地下水、土壤濕度或其他因素影響，於儲存物質滲漏發生後測得滲漏

物揮發之功能。

◆ 開挖區回填孔隙介質，具滲漏物蒸氣擴散之功能。

◆ 依開挖區範圍、回填孔隙介質、儲存物質及監測設備之功能，決定土壤氣體監測井之數量及位

置，並不得設置於第18條第1項第3款防止濺溢設施內。

◆ 土壤氣體監測井符合透氣度小於錶壓500毫米汞柱。

◆ 土壤氣體監測井標記並加蓋，其監測範圍以監測井為中心，半徑不得大於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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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井功能檢測為正常時，始進行其內之油氣檢測

(1)於土壤氣體監測井內抽取土壤中氣體

(2)分別以測爆器測定爆炸下限百分比，以光離子偵測

器及火焰離子偵測器檢測其揮發性有機氣體濃度

監測結果研判有洩漏情形

(1)爆炸下限值百分比大於25%

(2)PID、FID檢測值大於百萬分之五百體積比者

監測井之油氣濃度，如有%LEL檢測值大於25%、或PID、FID檢測值大於
百萬分之五百體積比者，事業得進行污染調查，以研判是否有污染洩漏情
事。

監測結果
異常之規定

土壤氣體監測井油氣檢測

【第23條】土壤氣體監測 新增

土壤氣體檢測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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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
方式

委託檢驗測定機構監測 事業自行監測

監測項目 頻率 監測項目 頻率

地下水
監測

◼ 苯、甲苯、乙苯、二甲苯、萘、甲基
第三丁基醚及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1次/每年

◼ 浮油厚度，或
◼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1次/每月

◆ 地下水標準監測井至少於儲槽區及輸送區上游設置

一口以上、下游設置二口以上，並不得設置於第18

條第1項第3款防止濺溢設施內。

◆ 地下水水位不得低於地表下7公尺。地上儲槽系統

與監測井間介質之水力傳導係數不得小於每秒0.01

公分。

監測設備標準

【第24條】地下水監測 新增

備註：其監測井位置應以設置於儲槽四周防溢堤外為原則，確保防溢堤完整性。

事業面積A
(公頃)

監測井數
(口)

A < 1 ≧ 3

1 ≤ A < 10 ≧ 5

10 ≤ A < 50 ≧ 10

50 ≤ A < 100 ≧ 20

A ≥ 100 ≧ 25

地下水標準監測井口數及監測項目，事業得依實際情形並檢具理由，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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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條】地下水監測 新增

◆ 監測井篩套管具有防止土壤或濾料侵入井內之功能。

◆ 監測井於高、低地下水位應能測得滲漏物質，其地表至濾料頂端並應予密封。

◆ 自動或人工監測設備應具有監測滲漏物質之功能。

◆ 地下水標準監測井應標記並加蓋。

◆ 地下水標準監測井口數，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實際監測範圍，要求事業於適當位置增

設地下水標準監測井。

監測設備標準

廠區範圍

儲槽區範圍

儲槽區域，可以防溢堤之面積加總，作
為重新認定之監測範圍。

輸送設備區域，可以地下管線之面積加
總，若皆為明管者則無此類之監測範圍。

範
例

備註：考量事業完成設置之地下水監測井，可能有無法完整涵蓋實際監測範圍，主管機關得依實際監
測範圍，要求事業於適當點位增設地下水監測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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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條】地下水監測 新增

◆ 地上儲槽系統屬下列情形之一者，其地下水檢測項目符合本條之監測項目，得以該檢測結

果作成本條監測之紀錄：

• 依環境影響評估書件之審查結論或承諾事項辦理地下水監測計畫。

• 依土壤、地下水污染控制或整治計畫辦理地下水定期監測計畫。

監測紀錄

備註：前述地下水監測計畫，其實施之檢測方式，與本條所定監測方式性質相近，得以該項目檢測結果
替代地下水監測，以減輕事業負擔。

平台式監測井 隱藏式監測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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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條】監測紀錄申報 新增

地上儲槽系統應以網路傳輸方式於每年1月、5月、

9月之月底前，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

前4個月依第19條第1項及第20條第1項之紀錄，其

內容如下：

◆ 總量進出管制紀錄。

◆ 監測日期及監測紀錄。

◆ 發生洩漏時之洩漏量及處理情形。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依第20條第1項規定申報之監測紀錄，應經監測

人員簽名，並以檢驗測定機構之監測紀錄為之。

申報內容

備註：依水污法第56條，有申報義務，不為申報者，
處新臺幣6,000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
期申報，屆期未申報或申報不完全者，按次處罰。

申報文件有欠缺或不合規定者，事業應於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通知之期限內
補正，逾期未補正者，視為未申報。

申報示意

1/1 2/1

申報截止日

未申報
依法裁罰

申報期間 補正期間

主管機關通知之
補正截止日

未補正
依法裁罰

備註：地上儲槽系統依第21條規定免監測者，免進行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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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儲槽系統之下列紀錄，應保存三年備查：

◆ 依第18條第1項之每月巡檢紀錄。

◆ 依第19條第1項之總量進出管制紀錄。

◆ 依第20條第1項之監測紀錄。

【第26條】紀錄保存 新增

紀錄保存

每月巡檢紀錄
保存三年

貯存容器依第18條第2項之每月巡檢紀錄，

應保存三年備查。

每月巡檢、總量、監測紀錄
保存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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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條】開始日 新增

貯存汽油、柴油之地上儲槽系統，自下列規定日期起，應依第19條至25條規定進行監測、記錄及

申報：

◆ 儲槽容積達1,000公秉以上：112年1月1日。

◆ 儲槽容積未達1,000公秉：114年1月1日。

貯存汽油、柴油以外指定物質之地上儲槽系統，自116年1月1日起，應依第19條至第25條規定進行

監測、記錄及申報。

申報內容

貯存物質 地上儲槽系統 開始監測日期 開始申報日期

汽、 柴油 ≥1,000公秉 112/1/1 112/5/1

汽、 柴油 <1,000公秉 114/1/1 114/5/1

其他物質及化學物質 所有容量 116/1/1 116/5/1

事業依第19~25條

監測、記錄及申報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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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第五章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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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定義

暫停使用
指地上、地下儲槽系統暫時停止使用一個月以上者。但不包括因儲槽或輸送設
備洩漏，造成土壤或地下水污染，而進行污染改善或整治而暫停使用者。

永久關閉
指事業歇業或經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撤銷、廢止核發之相關許可、登
記、執照或其他證明文件或永久停止地上、地下儲槽系統之使用，且儲槽內之
貯存物被全部取出。

轉換用途
指地上、地下儲槽系統繼續使用，且儲槽內所貯存之物質由指定物質變更為非
指定物質。

◆ 暫停使用，應依第9條至第15條或第20條至第24條規定持續進行監測記錄及依第16條或第25條規定進行申報

並維護防蝕措施之正常功能。

◆ 永久關閉或轉換用途前，應將儲槽內物質及污泥清除，其清除及後續處理行為，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

定辦理。

◆ 暫停使用、復用、永久關閉或轉換用途15日前，應以網路傳輸方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

行為規定

【第28條】地上、地下儲槽系統停用、永久關閉及轉換用途 更新

暫停使用時，
輸送設備抽除
輸送物質且儲
槽內之物質高
度低於2.5公分
或體積少於總
容量3%者，得
向環保局申請
免進行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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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存系統發生下列情事之一，並致污染土壤或地下水體者，事業應依水污法第28條規定於3小

時內通報所在地主管機關，並進行洩漏源調查、污染改善、設備修復、關閉或更新改建：

◆ 貯存物質異常出現於周遭環境。

◆ 操作狀態顯示有異常洩漏。

◆ 依第9條、第20條規定實施之監測結果研判有洩漏情形。

前項防止污染措施之執行情形應作成紀錄，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依第1項規定執行防止污染措施更新輸送設備者，免依第4條規定檢具設置計畫書。

第一項貯存系統洩漏之物質，應妥善收集及處理。

應變規定

應
變
流
程

日常操作

定期監測

貯存物質異常出現

操作狀態顯示異常

監測結果研判洩漏

三小時內通報
作成紀錄送主管

機關備查

設備關閉

設備修復

漏源調查

污染改善

更新改建

【第29條】貯存系統應變處理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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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31條】報告書保存、授權辦理查核

◆ 事業新設、更新之地下儲槽系統，其依第5條第1項及第3項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之

完工報告書及更新完工報告書，應保存至地下儲槽系統更新或永久關閉為止。

◆ 事業新設、更新之地上儲槽系統，其依第4條第1項及第3項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之

設置計畫書及更新設置計畫書，應保存至地上儲槽系統更新或永久關閉為止。

◆ 事業新設一定規模之貯存容器，其依第4條第1項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之設置計畫

書，應保存至永久關閉為止。

保存規定

前三項書件，於貯存系統移轉時，應交予移轉後之所有人保存。

轉移規定

更新

各級主管機關執行第7條至第15條及第18條至第24條相關設施與設備及申報查核業務，得委託相關

管理機關（構）或法人、團體辦理。

授權辦理§ 7~15與§18~24之查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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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33條】改善期限、施行日

◆ 已完成建造、建造中、完成工程招標程序或未經招標程序已訂立工程施作契約，其設施未符

合本辦法規定者，應依下列規定，檢附改善計畫提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於規定

期限內完成改善：

◆ 貯存汽油、柴油以外之指定物質之貯存系統，因有較長準備期，其監測設備之改善得免納入

改善計畫。

◆ 符合本辦法相關規定者，免陳報改善計畫。

110年1月1日 施行

備註：於修正施行之日前，已依管理辦法規定進行監測、記錄及申報者，不適用之。

新增

貯存物質 貯存系統 檢附改善計畫陳報主管機關 改善完畢

汽、 柴油
◼ 地下儲槽系統
◼ 地上儲槽系統（≥1,000公秉）

110/1/1~110/6/30 111/12/31

汽、 柴油
◼ 地上儲槽系統（<1,000公秉）
◼ 貯存容器

110/1/1~110/12/31 113/12/31

其他物質及化學物質 ◼ 所有貯存系統 110/1/1~111/12/31 11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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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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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訊查詢工具

於環保署環訓所網站→
點選「環保專業訓練」→

110年預計辦理10班次
監測人員訓練班

環保署環訓所環保署申報中心

於申報中心資訊查詢→
點選「相關法規、參考指引、作業程序」 ，
即可下載：
◆ 環保署法規（包含本辦法全文附件）
◆ 能源局法規
◆ 檢測方法及標準作業程序
◆ 地下儲槽系統污染監測人員訓練班教材

（包含法規介紹、定期監測資料網路申
報作業介紹等）

網址：
https://ust.epa.gov.tw/gasstation/website/

與本次修法相關
文件：
◆ 防止貯存系統

污染地下水體
設施及監測設
備設置改善計
畫撰寫格式

◆ 防止貯存系統
污染地下水體
設施及監測設
備設置申請與
相關表單填寫
說明

◆ 修法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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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機關辦理事項
地方環保局

開說明會

法規符合度
現場輔導

預計舉辦日期 縣市別

110年1月 臺東縣(22日)

110年2月
雲林縣(2日)、高雄市(3日)、屏東縣(18日)、
臺南市(22日)、嘉義縣(24日)、彰化縣(25日)、
桃園市、苗栗縣、澎湖縣

110年3月
臺中市(3日)、臺北市、宜蘭縣、新竹縣、南
投縣、花蓮縣、新竹市

110年4月 基隆市、嘉義市

110年5月 金門縣

110年6月 彰化縣、連江縣

110年9月 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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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方式】

❖電子郵件(GasStation@epa.gov.tw )

❖電洽所在地環保機關：
資訊查詢之環保局承辦聯絡方式

法規及申報相關疑問？

❖線上客服提問

❖管理辦法諮詢：02-8712-5356 

❖系統操作諮詢：02-8712-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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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網路申報與諮詢專線

地下儲槽系統申報中心

http://ust.epa.gov.tw/gasstation/Website/

管理辦法諮詢：02-8712-5356

系統操作諮詢：02-8712-5357


